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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115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重要注意事項及報主旨：
名相關資訊，惠請輔導所屬學生並辦理集體報名事宜，請
查照。

說明：
旨揭入學招生考生身分資格及身分審查登錄及繳件，自一、
115年4月16日10:00起至4月29日17:00止，請各校承辦老
師至「甄選入學集體報名系統」，編輯含考生報名身分別
及確認考生是否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等相關基本
資料，並完成確定送出。
前項資格審查作業確定送出後，即開放第一階段集體報名二、
輔導作業。應屆畢業生應參加學校集體報名，請各校承辦
老師輔導符合報名資格之考生，自115年5月15日10:00起
至5月21日17:00止，至多可申請6個校系科(組)、學程，
並完成第一階段報名系統確定送出作業及繳交報名費。
考生第一階段報名至多可申請6個校系科(組)、學程：報(一)
名費含報名資格與身分審查費新臺幣200元及每1個校系科
(組)、學程申請費為新臺幣100元；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
全免；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減免60%。
本入學招生於第一階段報名時，提供集體報名單位每位考(二)
生30元作業費，供各校辦理第一階段報名及第二階段報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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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(含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)作業時所需之各項試務支
出，務請各校輔導考生於規定期間完成各相關作業。
若集體報名費需辦理公務核銷經費者，請於完成繳款後，(三)
以各金融機構所提供之繳款收據或匯款證明作為經費核銷
憑證，本會不另製發報名費收據。
因故無法到校參加集體報名之考生，須於115年5月22日(四)
17:00前自行辦理個別報名，5月22日24:00前自行完成繳
費。
請各校輔導通過第一階段統測成績篩選考生，完成第二階三、
段報名系統(含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作業)，說明如下：
「第二階段報名系統(含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作業)」與(一)
「第二階段繳費及查詢系統」分列兩個作業系統。上傳暨
繳費操作順序互不影響，考生得自行決定優先操作 順
序。各甄選學校截止日期明訂於簡章分則中。
第二階段報名系統(含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作業)系統(二)
開放時間，自115年6月5日起至6月12日，每日08:00至
21:00止(首日為10:00起至21:00止)，系統於每日21:00準
時關閉後，正在進行上傳中之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將無法完
成上傳，請提醒考生特別注意，務必預留學習歷程備審資
料上傳時間。
第二階段繳費及查詢系統開放時間，自115年6月5日10:00(三)
起至6月12日24:00止，系統期間24小時開放，本系統除提
供繳費帳號查詢下載外，亦提供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
「狀態」查看功能。
本招生參採考生就讀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學習歷程資料，四、
作為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之備審資料審查。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包含「A.修課紀錄」、「B.課程學習(一)
成果」、「C.多元表現」及「D.自行撰寫及上傳資
料」，於第二階段報名時以網路上傳(或勾選)學習歷程備
審資料，至所報名之校系科(組)、學程審查。
「B.課程學習成果」及「C.多元表現」，可經由考生勾選(二)
後，由「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」釋出考生之中央資料 庫
學習歷程檔案至本委員會，提供至申請之校系科 (組)、
學程審查。其中「B.課程學習成果」中之「B-1專題實
作、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」為必採項目，如無
此項學習歷程檔案之考生，系統將引導考生選擇「自行上

第2頁　共4頁



正本：115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集體報名單位

副本：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

傳PDF檔案」模式。
於「報名資格與身分審查」期間，確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(三)
習歷程襠案，且於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而欲參加第二階 段
指定項目甄試作業之考生，在「第二階段報名系統(含學
習歷程備審資料作業)」各校系科(組)、學程備審資料上
傳時，考生須就以勾選清單方式「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
程檔案」或採用「自行上傳PDF檔案」選擇方式，擇一方
式繳交學習歷程備審資料。上傳模式一經考生確定送出
後，上傳系統即確定上傳模式，不得再更改，請考生審慎
作業。
考生如同時獲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與甄選入學招生五、
之分發錄取資格時，須擇一辨理報到。四技二專技優甄審
獲分發錄取且完成報到之考生，須於115年7月15日12:00
前，向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分發錄取學校聲明放棄
入學資格後，才可於本招生管道辦理報到，報到截止時間
請參閱各甄選學校簡章分則。
旨揭入學招生個別報名系統練習版，供考生熟悉系統操作六、
流程，考生可於練習期間至「考生作業系統」點選進行練
習，練習版之所有操作過程皆不儲存，各階段系統操作手
冊及相關事項，依各系統上線時間起公告於旨揭招生網站
「考生作業系統」，各階段系統練習版，開放時間如下：
考生報名資格登錄系統：115年3月26日10:00起至4月9日(一)
17:00止。
第一階段個別報名系統：115年3月26日10:00起至5月8日(二)
17:00止。
第二階段報名系統(含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作業)：115(三)
年4月16日10:00起至5月31日21:00止。
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：115年6月11日10:00起至7月2日(四)
17:00止。
有關115學年度各甄選學校提供第二階段甄試協助措施：七、
低(或中低)收入戶或其他特殊需求考生扶助機制；考生欲
瞭解前述詳細措施，可至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網站查
詢。(網址：https://www.techadmi.edu.tw/)

第3頁　共4頁



署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、115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委員學

校、本會試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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